
填报单位：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1）办公室。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信息、安全、保密、信访、电子政务等工作；协调机关、地方统计调查
局和直属事业单位政务工作；负责全市统计系统国家级、省级、市级经费的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的管理，承担统计系
统的内部审计工作。
（2）统计执法监督处（政策法规处）。组织实施对全市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预防和查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和其
他统计违法行为；组织实施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制度，受理、办理、督办统计违法举报，建立完善统计信用制
度；负责统计法律法规宣传工作；起草统计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并监督实施；办理统计行政复议、应诉和其他法律
性事务。
（3）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经济运行监测处）。组织全市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分析研究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提出宏
观调控咨询建议；承担相关统计监测、评价、考核工作；负责全市综合性统计数据管理，整理、编辑、提供综合性统
计资料；承担统计数据发布和统计新闻宣传工作；负责全局专业统计资料的归档。
（4）国民经济核算处（统计设计管理处）。组织实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核算地区生产总值和派生产业增加值，组
织投入产出、资金流量、资产负债等调查。拟订统计制度改革规划和方案、统计调查计划、统计制度和统计全程质量
管理制度，依法审批(备案)部门统计调查项目。
（5）工业统计处。组织实施全市工业统计调查；综合整理和提供工业统计数据；建立重点工业产业调查制度，跟踪
监测、分析产业发展状况；监测分析全市工业经济各项重点工作；对相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组织指导工
业统计基础工作；进行统计分析。
（6）能源资源环境统计处。贯彻执行国家能源、资源、环境、气候统计报表制度，负责全市能源、资源统计调查、
能源消费核算，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节能考核监测等工作，指导辖市（区）、部门规范开展能源统计工
作。
（7）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组织实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建筑业、房地产开发业的统计调查，收集、整理和提供相
关调查的统计数据；对相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组织指导相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进行统计分析。
（8）贸易外经统计处。组织实施全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商品市场运行状况的统计调查。负责收集、
整理和提供相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整理和提供旅游、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经济等统计数据；对相关统计数
据进行检查、评估、分析；指导相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
（9）服务业统计处。组织实施全市服务业企业、互联网相关新经济、财政金融、交通运输、行政事业等相关统计调
查；组织协调开展派生性服务业统计监测。收集、整理、编辑提供服务业统计资料；综合整理和提供财政、金融、税
收、交通运输、邮电等统计数据；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检查、评估和分析；指导相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
（10）社会科技文化和人口就业统计处。组织实施全市科学技术、文化产业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人口、工资、企业
用工等统计调查，收集、整理、分析和提供相关调查的统计数据，对相关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组织指导相关专
业统计基础工作；组织实施全市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工作。
（11）组织人事处。承担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工作。协助开展全市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负责全市统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行风建设工作。
机关党总支。负责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党群工作。
（二）人员情况。
常州市统计局核定编制38人，上年末实有在编人数39人，本年末实有在编人数37人，退休32人。
二、整体支出基本情况（包含下属参公非独立核算单位江苏省统计局常州调查局）
（一）收入情况。
本单位2023年度预算收入总计2901.39万元，决算总计2901.39万元，比上年度减少237.06万元。
（二）支出情况。
1、人员经费支出1980.30万元，比上年减少32.92万元。
主要原因：在职人员减少。
2、公用经费支出116.71万元，比上年减少5.4万元。
主要原因：厉行节约。
3、项目支出804.37万元，比上年减少198.76万元。
主要原因：本年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项目经费减少。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常州市统计局

部门整体自评情况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2024年5月，按照《常州市统计局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规定，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对2023年常州市统计工
作履职业绩、履职效果、内控管理等方面的绩效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常州市统计局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评价结果为“优”。预算执行率99.81%，内控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部门主要统计调查任务、统计服务工作都已
按时、保质完成，统计监督指导、统计数据质量检查评估、跟踪监测到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绩效指标明确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绩效目标合理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预算编制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预算编制科学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00%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00% 1 1

“三公经费”变动率 0.00% 1 1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00% 1 1

结转结余率 0.00% 1 1

预算执行率 99.81% 2 2

预算调整率 12.13% 1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00% 1 1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标 0 0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达成预期目标 1 1

基础信息完善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00% 1 1

资金使用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标 2 2

资产管理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00% 1 1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2 2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00% 1 1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00% 1 1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达成预期目标 1 1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00% 1 1

机构建设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无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三、主要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2023年，常州市统计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扎实开展“重点任务攻坚年”活动，推动统计现代化改革走
深走实，为常州高质量迈入GDP万亿之城贡献了统计智慧和力量。坚持数据生产和数据分析“双轮驱动”，加强经济
发展、效益运行质态研判，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经济大市和苏南城市中始终保持领先位次。持续跟踪高质量发展
绩效评价考核工作，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试行“两湖”创新区指标监测体系。坚持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为重点，摸清
全市家底，强化经济发展扛起统计新担当。全面落实省统计局第1统计督察组和市委第六巡察组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积极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全年共完成20个调查项目，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关切提供信息参考。市统计局连续四年获评全
市综合考核优胜单位，网站建设管理工作连续四年获通报表扬，信息工作连续五年获市委办、政府办“双先进”。荣
获“全省统计系统先进集体”称号（苏人社函〔2023〕421号）。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无



日常维护信息系统数量 6.00个 1.5 1.5

机房网络设备运维范围 50.00个 1.5 1.5

网络设备维护合格率 100.00% 1.5 1.5

信息系统维护合格率 100.00% 1.5 1.5

信息系统日常维护周期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保障统计局办公正常运转，提
高效率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主城区全体协统员 378.00人 1.5 1.5

	 发放覆盖率 100.00% 1.5 1.5

完成及时性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稳定协统员队伍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数据产品 （服务业经济相关指
标）

达成预期目标个 1.5 1.5

数据及分析研究达到预期要求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统计数据按期生产并报告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主要数据产品未受到质疑， 未产

生不良影响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成立普查机构数 69.00个 1.5 1.5

及时出版资料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普查单位清查完成率 96.00% 1.5 1.5

统计公信力影响程度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统计指标个数 2000.00个 1.5 1.5

统计监测分析 56.00期 1.5 1.5

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完成率 96.00% 3 3

“两湖”创新区指标监测 达成预期目标 3 3

满足社会各界对统计数据需求 达成预期目标 3 3

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达成预期目标 3 3

信息共享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结对共建和帮扶工程完成率 100.00% 3 3

统计数据管理运用 达成预期目标 5 5

人才培养 达成预期目标 5 5

履职

（一）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市统计工作，

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依法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

案，制定统计政策、规划，贯彻执行国

家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拟订和管理全

市各类统计调查制度，指导全市统计工

作。（二）贯彻执行国家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核算全市及各辖市（区）地区生

产总值，整理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

监督管理各辖市（区）国民经济核算工

作。（三）按照国家、省统一部署和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实施全市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普

查，提供有关市情市力方面的统计数据

。（四）组织实施农业、工业、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

及其他服务业等统计调查，收集、汇总

、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

合整理和提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旅游、金融、交通、邮电、社

会保障、公用事业等全市性基本统计数

据。 （五）组织实施基本单位、能源、

投资、人口就业、社会发展、人民生活

等统计调查，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

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整理和提供

财政税收、外经外贸、资源环境、就业

、妇女儿童、基本单位登记注册等全市

性基本统计数据。  （六）组织实施推

动高质量发展等各类统计监测评价。对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

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

统计监督，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七）依

法审批或备案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地方

统计调查项目，指导和推进各部门、各

行业专业统计基础工作、统计基础建设

。（八）建立健全统计数据全程质量管

理制度，组织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

核、监控和评估。（九）建立并管理全

市统计信息化系统，组织实施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统计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

发应用，协调和指导全市现代化统计体

系建设。  （十）落实全市统计法治监

督责任，组织管理全市统计执法检查活

动，依法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组织

实施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组织指

导全市统计信用体系建设。依法监督管

理涉外调查活动。  （十一）加强和推

进统计队伍建设，协助地方管理各辖市

（区）统计局局长和副局长；协助省统

计局管理常州调查局。  （十二）完成

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可持续影响



工作人员满意率 90.00% 5 5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00% 5 5

100 9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总计


